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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立案追诉标准依法打击经济犯罪
最高检公安部规范

８６

种经济犯罪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
据新华社电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

安部昨日联合印发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

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对公安机

关经济犯罪侦查部门管辖的

８６

种刑事

案件的立案追诉标准作出了规定。

《立案追诉标准（二）》共包括公安

机关经济犯罪侦查部门管辖的

８６

种刑

事犯罪案件的立案追诉标准。其中有

４８

种案件的立案追诉标准是新制定或者

综合各种因素作了补充修改完善的，如

根据《刑法修正案（七）》的规定增加规

定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立案追诉

标准，对逃税罪立案追诉标准作了重大

调整。 在制定立案追诉标准时，始终坚

持合法性、协调性、科学性、适用性原

则，在保证经济犯罪行为依法受到惩处

的同时，又规范公安机关、检察机关职

权的行使，切实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

组织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

操纵证券市场立案追诉标准确定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关于公

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

的规定（二）》，对公安机关经济犯罪侦

查部门管辖的操纵证券、期货市场案的

立案追诉标准作出了规定。

根据规定，操纵证券、期货市场，涉

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追诉：

———单独或者合谋，持有或者实际

控制证券的流通股份数达到该证券的

实际流通股份总量百分之三十以上，且

在该证券连续二十个交易日内联合或

者连续买卖股份数累计达到该证券同

期总成交量百分之三十以上的；

———单独或者合谋， 持有或者实际

控制期货合约的数量超过期货交易所业

务规则限定的持仓量百分之五十以上，且

在该期货合约连续二十个交易日内联合

或者连续买卖期货合约数累计达到该期

货合约同期总成交量百分之三十以上的；

———与他人串通，以事先约定的时

间、价格和方式相互进行证券或者期货

合约交易，且在该证券或者期货合约连

续二十个交易日内成交量累计达到该

证券或者期货合约同期总成交量百分

之二十以上的；

———在自己实际控制的账户之间

进行证券交易， 或者以自己为交易对

象，自买自卖期货合约，且在该证券或

者期货合约连续二十个交易日内成交

量累计达到该证券或者期货合约同期

总成交量百分之二十以上的；

———单独或者合谋，当日连续申报

买入或者卖出同一证券、期货合约并在

成交前撤回申报，撤回申报量占当日该

种证券总申报量或者该种期货合约总

申报量百分之五十以上的；

———上市公司及其董事、 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或

者其他关联人单独或者合谋，利用信息

优势，操纵该公司证券交易价格或者证

券交易量的；

———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咨询机构、

专业中介机构或者从业人员， 违背有关

从业禁止的规定， 买卖或者持有相关证

券，通过对证券或者其发行人、上市公司

公开作出评价、预测或者投资建议，在该

证券的交易中谋取利益，情节严重的；

———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内幕交易信息立案追诉标准明确
新追诉标准对公安机关经济犯罪

侦查部门管辖的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

息案的立案追诉标准作出了规定。

根据规定，证券、期货交易内幕信

息的知情人员、 单位或者非法获取证

券、期货交易内幕信息的人员、单位，在

涉及证券的发行，证券、期货交易或者

其他对证券、期货交易价格有重大影响

的信息尚未公开前，买入或者卖出该证

券，或者从事与该内幕信息有关的期货

交易，或者泄露该信息，或者明示、暗示

他人从事上述交易活动，涉嫌下列情形

之一的，应予立案追诉：

———证券交易成交额累计在五十

万元以上的；

———期货交易占用保证金数额累

计在三十万元以上的；

———获利或者避免损失数额累计

在十五万元以上的；

———多次进行内幕交易、泄露内幕

信息的；

———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根据规定，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

证券公司、期货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商业

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的从业人员以

及有关监管部门或者行业协会的工作人

员， 利用因职务便利获取的内幕信息以

外的其他未公开的信息，违反规定，从事

与该信息相关的证券、期货交易活动，或

者明示、暗示他人从事相关交易活动，涉

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追诉：

———证券交易成交额累计在五十

万元以上的；

———期货交易占用保证金数额累

计在三十万元以上的；

———获利或者避免损失数额累计

在十五万元以上的；

———多次利用内幕信息以外的其

他未公开信息进行交易活动的；

———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违规披露重要信息追诉标准明确
根据规定，依法负有信息披露义务

的公司、企业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提供虚

假的或者隐瞒重要事实的财务会计报

告，或者对依法应当披露的其他重要信

低卖国资损失
３０

万以上将被追诉
规定指出，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

上级主管部门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徇

私舞弊，将国有资产低价折股或者低价

出售，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追诉：造成国家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三

十万元以上的； 造成有关单位破产，停

业、停产六个月以上，或者被吊销许可

证和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撤销、解散

的；其他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

情形。

规定明确，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

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在签订、履行

合同过程中， 因严重不负责任被诈骗，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 应予立案追诉：

造成国家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五十万

元以上的；造成有关单位破产，停业、停

产六个月以上，或者被吊销许可证和营

业执照、责令关闭、撤销、解散的；其他

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形。

根据规定，金融机构、从事对外贸

易经营活动的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严

重不负责任，造成一百万美元以上外汇

被骗购或者逃汇一千万美元以上的，应

予立案追诉。

规定还明确，国有公司、企业、事业

单位的工作人员，严重不负责任，涉嫌

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追诉：造成

国家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五十万元以

上的；造成有关单位破产，停业、停产一

年以上， 或者被吊销许可证和营业执

照、责令关闭、撤销、解散的；其他致使

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形。

非法吸收存款立案追诉标准明确
根据规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

变相吸收公众存款， 扰乱金融秩序，涉

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追诉：

个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

存款数额在二十万元以上的，单位非法

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在一

百万元以上的；

个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

存款三十户以上的，单位非法吸收或者

变相吸收公众存款一百五十户以上的；

个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

存款给存款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

在十万元以上的，单位非法吸收或者变

相吸收公众存款给存款人造成直接经

济损失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的；

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

其他扰乱金融秩序情节严重的情

形。

根据规定，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

及其工作人员吸收客户资金不入账，涉

嫌下列情形之一的， 应予立案追诉：吸

收客户资金不入账，数额在一百万元以

上的；吸收客户资金不入账，造成直接

经济损失数额在二十万元以上的。

规定还明确指出，未经国家有关主

管部门批准，擅自设立金融机构，涉嫌

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追诉：擅自

设立商业银行、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

所、证券公司、期货公司、保险公司或者

其他金融机构的； 擅自设立商业银行、

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证券公司、期

货公司、保险公司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筹

备组织的。

骗贷达
１００

万元将被立案追诉
根据规定，以欺骗手段取得银行或

者其他金融机构贷款、票据承兑、信用

证、保函等，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

立案追诉：

以欺骗手段取得贷款 、 票据承

兑、信用证、保函等，数额在一百万元

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
５０００

将被追诉
规定明确，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

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

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

为他人谋取利益，或者在经济往来中，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违反国家规定，收

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

有，数额在五千元以上的，应予立案追

诉。

根据规定，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

予公司、 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

员以财物， 个人行贿数额在一万元以

上的， 单位行贿数额在二十万元以上

的，应予立案追诉。

规定指出，国有公司、企业、事业

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为亲

友非法牟利，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

予立案追诉：

造成国家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十

万元以上的；

使其亲友非法获利数额在二十万

元以上的；

造成有关单位破产，停业、停产六

个月以上， 或者被吊销许可证和营业

执照、责令关闭、撤销、解散的；

其他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

的情形。

信用卡恶意透支达一万将被追诉
规定指出，“恶意透支” 是指持卡

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超过规定限额

或者规定期限透支， 并且经发卡银行

两次催收后超过三个月仍不归还的。

恶意透支， 数额在一万元以上不满十

万元的， 在公安机关立案前已偿还全

部透支款息，情节显著轻微的，可以依

法不追究刑事责任。

规定还明确，使用伪造的信用卡，

或者使用以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的信

用卡，或者使用作废的信用卡，或者冒

用他人信用卡，进行诈骗活动，数额在

五千元以上的，应予立案追诉。

根据规定， 妨害信用卡管理，涉

嫌下列情形之一的， 应予立案追诉：

明知是伪造的信用卡而持有、 运输

的； 明知是伪造的空白信用卡而持

有、运输，数量累计在十张以上的；非

法持有他人信用卡，数量累计在五张

以上的；使用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信

用卡的；出售、购买、为他人提供伪造

的信用卡或者以虚假的身份证明骗

领的信用卡的。

规定明确指出， 违背他人意愿，

使用其居民身份证、 军官证、 士兵

证、港澳居民往来内地通行证、台湾

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 护照等身份

证明申领信用卡的，或者使用伪造、

变造的身份证明申领信用卡的，应

当认定为 “使用虚假的身份证明骗

领信用卡”。

规定还明确，窃取、收买或者非法

提供他人信用卡信息资料， 足以伪造

可进行交易的信用卡， 或者足以使他

人以信用卡持卡人名义进行交易，涉

及信用卡一张以上的，应予立案追诉。

有意使用假币达
４００

张将被追诉
根据规定，走私伪造的货币，总面

额在二千元以上或者币量在二百张

（枚）以上的，应予立案追诉。

伪造货币， 总面额在二千元以上

或者币量在二百张（枚）以上的；制造

货币版样或者为他人伪造货币提供版

样的； 其他伪造货币应予追究刑事责

任的情形。 涉嫌上述情形之一的，应予

立案追诉。

根据规定， 出售、 购买伪造的货

币或者明知是伪造的货币而运输，总

面额在四千元以上或者币量在四百

张（枚）以上的，应予立案追诉。 在出

售假币时被抓获的，除现场查获的假

币应认定为出售假币的数额外，现场

之外在行为人住所或者其他藏匿地

查获的假币，也应认定为出售假币的

数额。

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

员购买伪造的货币或者利用职务上的

便利，以伪造的货币换取货币，总面额

在二千元以上或者币量在二百张（枚）

以上的，应予立案追诉。

变造货币， 总面额在二千元以上

或者币量在二百张（枚）以上的，应予

立案追诉。

息不按照规定披露，涉嫌下列情形之一

的，应予立案追诉：

———造成股东、债权人或者其他人

直接经济损失数额累计在五十万元以

上的；

———虚增或者虚减资产达到当期

披露的资产总额百分之三十以上的；

———虚增或者虚减利润达到当期

披露的利润总额百分之三十以上的；

———未按照规定披露的重大诉讼、

仲裁、担保、关联交易或者其他重大事

项所涉及的数额或者连续十二个月的

累计数额占净资产百分之五十以上的；

———致使公司发行的股票、公司债

券或者国务院依法认定的其他证券被

终止上市交易或者多次被暂停上市交

易的；

———致使不符合发行条件的公司、

企业骗取发行核准并且上市交易的；

———在公司财务会计报告中将亏

损披露为盈利，或者将盈利披露为亏损

的；

———多次提供虚假的或者隐瞒重

要事实的财务会计报告，或者多次对依

法应当披露的其他重要信息不按照规

定披露的；

———其他严重损害股东、债权人或

者其他人利益，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情形。

根据规定， 在招股说明书、 认股

书、公司、企业债券募集办法中隐瞒重

要事实或者编造重大虚假内容， 发行

股票或者公司、企业债券，涉嫌下列情

形之一的，应予立案追诉：发行数额在

五百万元以上的；伪造、变造国家机关

公文、 有效证明文件或者相关凭证、

单据的； 利用募集的资金进行违法活

动的； 转移或者隐瞒所募集资金的；

其他后果严重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情形。

以上的；

以欺骗手段取得贷款、票据承兑、

信用证、保函等，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

机构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二十万

元以上的；

虽未达到上述数额标准， 但多次

以欺骗手段取得贷款、票据承兑、信用

证、保函等的；

其他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

成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情

形。

根据规定，以转贷牟利为目的，套

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高利转贷他人，

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追诉：

高利转贷， 违法所得数额在十万元以

上的；虽未达到上述数额标准，但两年

内因高利转贷受过行政处罚二次以

上，又高利转贷的。

规定也明确指出， 银行或者其他

金融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违反国家规定

发放贷款，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

立案追诉：违法发放贷款，数额在一百

万元以上的；违法发放贷款，造成直接

经济损失数额在二十万元以上的。

关于河南新大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在创业板上市交易的公告

河南新大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

股股票将于

2010

年

5

月

20

日在本所创业板上

市。 证券简称为 “新大新材”

,

证券代码为

“

300080

”。 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份总数为

140,

000,000

股， 其中首次上网定价公开发行的

28,

000,000

股股票自上市之日起开始上市交易。

深圳证券交易所

2010

年

5

月

18

日

关于兰州海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在创业板上市交易的公告

兰州海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

票将于

2010

年

5

月

20

日在本所创业板上市。 证

券简称为 “海默科技”

,

证券代码为 “

300084

”。

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份总数为

64,000,000

股， 其

中首次上网定价公开发行的

12,800,000

股股票自

上市之日起开始上市交易。

深圳证券交易所

2010

年

5

月

18

日

关于河北恒信移动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在创业板上市交易的公告

河北恒信移动商务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

通股股票将于

2010

年

5

月

20

日在本所创业板

上市。 证券简称为 “恒信移动”

,

证券代码为

“

300081

”。 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份总数为

67,

000,000

股， 其中首次上网定价公开发行的

13,

600,000

股股票自上市之日起开始上市交易。

深圳证券交易所

2010

年

5

月

18

日

关于辽宁奥克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在创业板上市交易的公告

辽宁奥克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

股票将于

2010

年

5

月

20

日在本所创业板上市。

证券简称为“奥克股份”

,

证券代码为“

300082

”。

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份总数为

108,000,000

股，

其中首次上网定价公开发行的

21,600,000

股股

票自上市之日起开始上市交易。

深圳证券交易所

2010

年

5

月

18

日

关于东莞劲胜精密组件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在创业板上市交易的公告

东莞劲胜精密组件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

股股票将于

2010

年

5

月

20

日在本所创业板上

市。 证券简称为 “劲胜股份 ”

,

证券代码为

“

300083

”。 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份总数为

100,

000,000

股， 其中首次上网定价公开发行的

20,

000,000

股股票自上市之日起开始上市交易。

深圳证券交易所

2010

年

5

月

18

日


